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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
——基于“成功案例”的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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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实

证研究较少，整体认识不足。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从

犯罪地理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被拐年龄与性

别关系密切，易拐儿童低龄化，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随年龄波动明显；拐出地与拐入地均乡村

多于城镇，拐卖迁移主要发生在乡—乡之间；被拐人数年变化呈现“倒勺状”，可分为四个阶段；

年内变化受气温及空气质量影响，也与人口迁移流动频率和范围等有关；平均被拐时长为

21.82年，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识别了拐出拐入的主体省（市）域及其路径

组对，揭示了拐卖的“回流”与地理邻近效应；地区间各要素的“梯度”差异有利于“推—拉”作用

产生拐卖迁移。同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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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拐卖犯罪或称人口贩运，其主要受害人为妇女和儿童，是三大世界性犯罪之一[1]。虽

经多次打击，中国拐卖犯罪活动仍然较为猖獗[2]。中国《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

的”（本罪所称的妇女，是指已满14周岁的女性；所称之儿童，是指未满14周岁的男女

儿童）。与妇女相比，儿童的辨别和防御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侵害。通常拐卖儿童犯罪

具有以下特点：空间距离远（从拐出地到拐入地往往距离较远，区域差异较大）、时间跨

度长（从被拐到找回往往经历数年到数十年，甚至终生无法认亲）、总量估算难（拐卖犯

罪总量尤其是自生自卖总数难以统计和估计）、追查线索少（犯罪行为隐蔽性、分散性和

流动性突出，缺少可追查的线索）、找回难度大（被拐儿童与亲生父母双方缺失均等的时

空对接机会与意愿）。拐卖儿童犯罪对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和损失，近年来受

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鉴于前述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犯罪数据获取难度大，犯罪研究工作开展受

阻。当下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既有具体犯罪行为的

定罪量刑[3-5]、立法[6,7]及犯罪学解读[8]，也有儿童家庭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分析[9,10]，还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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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部分地区或个案分析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11-13]。已有研究大多参照《刑法》规定，将
拐卖妇女犯罪和拐卖儿童犯罪合并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来分析，忽视了两者的众多差

异，以至于现有认知混杂模糊，有区分度的研究工作亟需开展。

犯罪地理学旨在解析犯罪现象的空间发生、发展和分布规律[14,15]。已有多位学者先后

对国内外的犯罪地理研究进展作过梳理和总结[16-24]。犯罪地理学在国外起步早且议题广

泛，涉及犯罪热点探索、空间分析及模拟等[25-32]。目前国内正由理论介绍进入实证分析阶

段，大多聚焦犯罪时空特征解析[33-41]。未来应加强基于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促进理论总

体提升[24]。

拐卖儿童犯罪的拐、运、销等过程包含了大量的时空信息，从而有望成为犯罪地理

学的重要研究议题，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

犯罪[42-44]，鲜见针对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学分析[45]，本文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被拐

儿童网络寻亲的成功案例库，从犯罪地理学视角分析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解析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分布、迁移特征及空间网络与形成机制，以期获得基本认知，

为对犯罪的进一步研究、预防和治理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虽然中国《刑法》界定拐卖儿童犯罪所称之儿童是指未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但是

参考国内外拐卖儿童研究的先例，依照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1989 年）和联合国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

（2003年），本文将儿童年龄拓展界定为未满18周岁的男女儿童（0~17周岁），据此开展

数据收集整理。

研究资料源于“宝贝回家”网站——中国最大的反拐寻亲公益平台，该平台与公安

部打拐办建立了合作关系。基于该平台，时间截止于2015年12月31日，剔除掉属性为

抱养、遗弃、走失及离家出走的记录，获得被拐儿童“成功案例”的记录共计 647条，

可同时指示拐出地与拐入地的关联信息，为完整的空间组对。基本计量单位为成功案例

数，每一个寻亲成功的被拐者被视为一个成功案例。基本数据项目包括被拐者的性别、

年龄、拐出地、拐入地、拐出拐入地城乡状况、被拐年月日、回家年月日、被拐时长等

基本信息，进而构建成功案例数据库。

2.2 研究方法

基于成功案例数据库，首先分析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与被拐年龄

及拐出地—拐入地城乡状况等；其次分析拐卖犯罪发生的时间特征，包括被拐年份、年

代、月份、被拐时长及被拐时长与年龄之关系等；然后分析拐卖犯罪发生的空间特征，

主要是拐出地和拐入地的空间分布，进而解析犯罪空间路径与网络；最后尝试揭示中国

拐卖儿童犯罪的形成机制。

综合考虑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将被拐儿童视为一类特殊的可移动的商品，将

拐卖儿童犯罪视为一类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综合运用犯罪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时

间地理学及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思路开展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数理统计

分析（SPSS）、空间计量分析（ArcGIS）、社会网络分析（Ucinet）等，这些方法在时空

网络研究中较为常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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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3.1 性别特征
对寻亲成功的647名被拐儿童作性别统计，其中男童393人，女童240人，性别记录

不明确的14人。可见在总量上，被拐男童数量多于女童。究其原因，首先可能在于中国
部分地区深受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进而采取非法购买的方式满足对男孩的
需求[47]。此外，也与中国（农村）社会存在收养子女的“刚性需求”有关，收买家庭均
面临某些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收买（健康的或特定性别的）孩子是其摆脱各自困境的
重要途径[48]。
3.2 年龄特征

统计分析被拐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发现（图1），总体上容易被拐的儿童呈现“低
龄化”特征，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被拐年龄与性别关系密切，存在大小两个交替出
现的倒U型分布：1~9岁被拐后找回最多是男童，以 5岁为中心向两侧大致呈递减分布
（第一个大倒U）；10~17岁被拐后找回最多是女童，以14岁为中心向两侧大致呈递减分
布（第二个小倒U）。此外，0岁被拐女童多于男童，找回总量相当低。

这种演变态势综合反映了被拐几率和找回几率的协同变化。首先，低年龄段儿童由
于年龄过小，尚不具备防范意识，一旦脱离成人的监管，无法进行自我保护；而且低龄
儿童记忆有限，更易融入拐入家庭，从而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因此犯罪高发于低
年龄段。这类案件发生基数最大，即使被找回的几率低但仍表现出最多的找回总量。其
次，高年龄段儿童由于逐渐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和良好的记忆力，整体上被拐风险下降，
但是13~17岁的儿童已经初步具备成人的生理特征和劳动能力，这一阶段以女童被拐为
主，被拐女童多被强迫结婚或从事色情服务，男童则成为家佣、非法劳工及偷盗、抢劫
工具等。这类案件发生基数不大，而且被找回的几率较高，因此也可能呈现较多的找回
总量。此外，0 岁的新生儿及婴儿被拐以女童为主，多数被其父母或其他亲属主动卖
出，这也与重男轻女思想和抚养压力有关，这类儿童被生养家庭操控，被卖几率很高但
找回几率很低。

综合推知，新生儿期（出生28天内）和婴儿期（1周岁前）被拐几率很高，找回几
率很低；幼儿期（1~3周岁）被拐几率很高，找回几率较低；学龄前期（4~6岁、7岁）

图1 被拐儿童年龄—性别统计图
Fig. 1 Age-sex chart of traffick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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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几率较高，找回几率较低；学龄期（从6岁、7岁入小学至青春期12岁、13岁，相
当于小学学龄）被拐几率较高，找回几率较高；青春期（12岁、13岁至 17岁、18岁，
相当于中学学龄）被拐几率很低，找回几率很高（表1）。

3.3 拐出地与拐入地的城乡特征
647例被拐后成功寻亲案例中，545例可获得拐出地城乡状况，239例可获得拐入地

城乡状况（图2），有明确城乡状况记录的拐出地明显多于拐入地。不论拐出地还是拐入
地，均以乡村占绝对优势，远远多于城镇。可以推知，乡村既是主要的拐出地也是主要
的拐入地。拐出乡村安全环境相对落后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及随着城市化的推
进，大量留守儿童在“空心村”缺乏有效监护，因此这些乡村产生“推力”，成为主要的
拐出地。其余从城市拐出的大致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城市儿童被拐，另一种则是跟随乡
村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被拐。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拐入乡村法制观念相对落后但传
宗接代思想盛行，存在大量“收养
刚需”，且现行收养制度不完善，因
此这些乡村逐渐形成“买方市场”[49]

从而产生“拉力”，成为主要的拐入
地。其余拐入城市的除了被收养便
是被拐骗进城行乞等。因此，拐卖
犯罪在拐出地和拐入地双重单向的
推—拉作用驱使下，被拐儿童的主
体迁移是从安全环境落后、儿童监
护缺失、抚养压力巨大的乡村流向
法律观念淡薄、崇阳思想严重、收
养需求强烈的乡村。

4 拐卖儿童犯罪的时间变化特征

4.1 1930-2015年拐卖儿童犯罪的发展变化态势
统计受害人被拐年份（图3）可知，1930-2015年随着时间推移，被拐人数有着极大

的波动，大体上呈现一个“倒勺状”变化态势。可分为四个阶段：1930-1970年呈现平稳
低发态势，1970-1985年呈现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态势，1985-2000年呈现先急剧上升
后波动下降的“倒V型”高发态势（这是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最频繁发生的主体时段，其
中 1989年为峰值年份），2000-2015年呈现波动中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从年代统计可

图2 拐出与拐入的城乡状况
Fig. 2 Urban-rural status of trafficked children

表1 各年龄段儿童被拐与找回几率及数量特征
Tab. 1 Probability and numbers of trafficking and retrieving of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年龄段

0岁：新生儿及婴儿期

1~3岁：幼儿期

4~6岁：学龄前期

7~12岁：学龄期

13~17岁：青春期

被拐性别数量

女童多于男童

男童多于女童

男童多于女童

男童多于女童

女童多于男童

被拐几率

很高

很高

较高

较高

很低

找回几率

很低

较低

较低

较高

很高

被拐潜在相对基数

很大

较大

很大

较小

很小

找回总量相对表现

很小

较大

很大

较大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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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自1970年代起，拐卖犯罪经历长期低发以后开始死灰复燃。1980年代（222人）和
1990 年代 （302 人） 基本对应了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最高发的二十年，合计占总数的
80.99%，即是说20世纪80、90年代的拐卖儿童犯罪占犯罪总数的八成以上。近年来由于
公安部门打拐力度的加大和社会各界反拐意识的增强，当前拐卖儿童犯罪呈现低发态
势，当下中国儿童安全环境趋于好转。
4.2 拐卖儿童犯罪的年内变化态势

统计儿童被拐月份（图4）可知，2-4月及11月等气温较低及空气质量较差的月份儿
童户外活动和暴露于犯罪份子视野的几率低，因此被拐人数相对较少；5-10月随着气温
回升和空气质量好转，儿童户外活动和暴露于犯罪份子视野的几率上升，被拐人数在全
年处于中高水平；12月和1月由于临近新年和春节，人口迁徙流动频繁且范围广泛，同
时犯罪份子因临近年关实施年前最后一搏，因而被拐人数在全年最多。
4.3 被拐时长

统计 627例有明确被拐时长信息的记录（图 5），其中被拐 10年以上的共有 586人，
占总数的 93.46%；被拐 15年以上的共有 553人，占总数的 88.2%；被拐 20年以上的有
438 人，占总数的 69.86%；被拐 25 年以上的有 186 人，占总数的 29.67%。可见被拐 20

图3 儿童被拐年份的统计图
Fig. 3 Annual numbers of trafficked children

图4 儿童被拐月份的统计图
Fig. 4 Monthly numbers of traffick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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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2年、23年的人数位居前三，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九成以上的被拐儿童找回
需要10年以上。通常而言，拐卖儿童犯罪既对被拐儿童也对被拐前后的双方家庭都造成
了难以挽回的伤害：被拐之后，对生父母方造成巨大伤害；找回之后，对养父母方又造
成了重大打击，而整个拐卖过程中被拐儿童的生命时空轨迹发生剧变，对其造成终身难
忘且难以估量的影响。总之，拐卖犯罪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危害，几乎每一次拐
卖都是人间悲剧。
4.4 被拐时长与年龄的关系

统计0~17岁每个年龄被拐儿童的被拐时长（图6）及平均时长（图7）可知，年龄与
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R=-0.31），被拐时长随着被拐年龄的增长呈现缩短
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8岁以后，被拐时长有着明显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被拐年龄越
大的儿童对自己、家人及家乡的记忆越多也越深刻，这有助于寻亲回家从而缩短被拐时

图5 儿童被拐时长的统计图（人数≥2）
Fig. 5 Length of captivity of trafficked children (≥2)

图6 被拐年龄及其被拐时长的分布图
Fig. 6 Trafficking age and length of captivity of children, most of whom are regarded as sons or dau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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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4岁以后，被拐时长又有所回升。这主要是由于14岁以后的被拐者主要是女性，其
被拐去向是被逼成婚或从事色情服务，通常买家会对其严加看守以防逃脱，因此14岁以
后被拐的女童尽管记忆力较好但反抗力有限，其被拐时长依然相对较长。

5 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网络特征

5.1 省域犯罪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网络
5.1.1 省域拐出拐入的空间分布 分别统计拐出省域和拐入省域的被拐儿童人数，并由此
指示空间分布（图 8）和聚类划分拐出拐入水平等级。在省域拐出方面，贵州和四川拐
出人数介于 130~120之间，远远高出其他省份，为拐出第一等级；云南、重庆、陕西、
广东拐出人数介于60~30之间，为拐出第二等级；广西、河南、湖北、福建、河南、湖
南拐出人数介于30~20之间，为拐出第三等级；其余省份拐出人数在20人以下，为拐出
第四等级。在省域拐入方面，福建拐入人数为 164，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为拐入第一等
级；河南、河北、广东拐入人数介于100~50之间，为拐入第二等级；山东、江苏和安徽
拐入人数介于50~30之间，为拐入第三等级；其余省份拐入人数均在20以下，为拐入第
四等级。综合上述可知，西南及毗邻地区（贵、川、云、渝等）是主要的拐出地，华南

图7 被拐年龄与平均时长的散点图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average length of trafficking

图8 拐出拐入省份的空间分布图
Fig. 8 Provinc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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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毗邻地区（闽、粤等）和华北及毗邻地区（豫、冀、鲁等）是主要的拐入地，从而宏
观上呈现“西南拐出，华南、华北拐入”的“一源两汇”的空间格局。
5.1.2 省域拐出—拐入的空间路径和网络 （1）空间路径视角

拐卖儿童犯罪活动中，通常拐出地到拐入地的贩运距离较长，若能精准解析犯罪路
径和网络，对预防和打击犯罪将具有重要意义[50]。根据成功案例记录的贩运路径信息，
进一步绘制从拐出地到拐入地的点对点连线图（省域落点标记在各省行政中心），进而揭
示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省域空间路径（图9）。由图可知，拐出—拐入的高发省域组对为
贵州—福建、贵州—河南、贵州—广东，四川—河北、四川—福建、四川—山东，重庆
—福建、广西—福建、陕西—河南、贵州—江苏等。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福建、广东—广东、河南—河南被拐人数也较高，因此福

建、广东、河南三省存在相对突出的拐卖“回流”现象，其余大多省份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回流。同为拐入高发省域，但其拐入来源存在差异：福建拐入的儿童除本省外主要来

自贵州、四川及广西，广东除本省外主要来自贵州和广西，河南除本省外主要来自贵

州、陕西及四川。其空间邻近差别在于：拐入河南的儿童除来自本省外主要是邻省陕

西，拐入福建、广东的儿童除来自本省外主要是邻近的广西。可见，地处河南、福建、

广东的拐入来源存在距离邻近效应，也就是说拐卖犯罪存在跨省就近原则。

从拐出高发省域看，贵州拐出儿童主要流入福建，然后是广东、河南、江苏；四川

拐出儿童主要流入河北和福建，然后是河南、山东；云南拐出儿童主要流入河北，然后

是福建、江苏；重庆拐出儿童主要流入福建，然后是河北；陕西拐出儿童主要流入河

南，然后是河北和安徽。整体流向呈现西南—华南和西南—华北两条主要贩运路径。

（2）社会网络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Ucinet软件）直观展现各省域之间及省域内部的贩运

网络关系（图10），发现共有16个省域存在内部贩运即回流现象（存在回流的省域标注

图9 拐出—拐入省域空间的路径图
Fig. 9 Provincial spatial route map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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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其中福建、广东、河南三省回流现象最为突出。
5.1.3 省域之间拐出度与拐入度分析 在Ucinet软件中，点入度是指指向该点的点数总
和，点出度是指该点指向其他点的点数总和。在此引入点入度与点出度是为了衡量某个
区域拐出与拐入时所涉及到的区域的个数，在本研究亦可称作拐入度与拐出度。例如河
南省的拐入度为18，拐出度8，其含义是共有18个省域的被拐儿童流入了河南省，而从
河南省被拐出的儿童分别流入了8个省域。如图11所示，四川、贵州、云南、重庆等省
域的被拐儿童去向最为广泛，是主要的拐出地；福建、广东、河南、河北、山东、江
苏、安徽等省域的被拐儿童的来源最为广泛，是主要的拐入地。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中
国拐卖儿童犯罪呈现“西部拐出、东
部拐入”和“集中拐出、分散拐入”
的特点。
5.2 市域犯罪的空间分布与空间路径
5.2.1 市域拐出拐入的空间分布 提
取市域（地级市）尺度的拐出地与拐
入地信息开展分析，以更加精细解析
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分布与空间路径
特征。分别统计拐出市域和拐入市域
的被拐儿童人数，并由此指示空间分
布（图12）和聚类划分拐出拐入水平
等级。在市域拐出方面，贵阳和重庆
的拐出人数介于 50~30之间，为拐出
的第一等级；遵义、绵阳、毕节的拐
出人数介于 30~15之间，为拐出的第
二等级；资阳、达川、成都、宜宾、
昭通的拐出人数介于 15~10之间，为

图10 拐出—拐入省域社会网络关系
Fig. 10 Provincial social network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图11 拐卖儿童犯罪省域拐出度与拐入度分布
Fig. 11 Provincial spatial map showing in and out flows

of child traf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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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出的第三等级，其余市域的拐出人数在 10以下，为拐出的第四等级。在市域拐入方
面，泉州的拐入人数在50以上，为拐入的第一等级；莆田、邯郸、三明的拐入人数介于
40~20之间，为拐入的第二等级；徐州、揭阳、南阳、新乡、重庆、邢台、石家庄、安
阳的拐入人数介于20~10之间，为拐入的第三等级；其余市域的拐入人数在10以下，为
拐入的第四等级。如图12所示，拐出拐入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这与中国人
口分布格局相适应。
5.2.2 市域拐出—拐入的空间路径 根据成功案例记录的贩运路径信息，进一步绘制从拐
出地到拐入低的点对点连线图（市域落点标记在各地级市行政中心），进而揭示拐卖儿童
犯罪的市域空间路径。由图13可知，拐出—拐入的高发市域组对为贵阳—莆田、达川—
莆田、遵义—泉州、贵阳—三明、昭通—邯郸、贵阳—莆田、贵阳—泉州、贵阳—汕
头、咸阳—商丘、三门峡—宿州等。值得一提的是，重庆—重庆、泉州—泉州被拐人数
也位居前列，因此重庆、泉州等地存在相对突出的拐卖“回流”现象，其余大多市域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回流。如图13所示，拐出较为严重的市域主要分布于西南的贵州、四川
和云南，拐入较为严重的市域主要分布于华南的福建和华北的河南和河北。

综合上述可以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空间特征，整体呈现“西南拐出，华南、华北
拐入”“集中拐出，分散拐入”“一源两汇”的空间特征，进而在西南、华南和华北三大
犯罪场之间形成西南—华南的南方路径和西南—华北的北方路径的两向犯罪流，南方路
径较北方路径更为猖獗，拐出拐入主要发生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拐卖犯罪存在地理邻
近效应，在部分省市存在突出的“回流”现象。

6 拐卖儿童犯罪的形成机制

基于社会人口学及地理时空特征解析，结合对公益平台案例记录的文本梳理解读，
综合分析发现中国境内的拐卖儿童犯罪具有地理、经济、文化、政策、制度等多重归因
特点，可被视为一类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其发生机制可用“推—拉模型”进行解释
（图14）。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具有阶段性、综合性与复杂性。在拐出侧，被拐儿童可能
被陌生拐卖者、亲属及医院、福利院等组织机构贩运或出售，其生命轨迹可能遭遇拐
卖、抱养、遗弃、走失等多环节反复交替出现；在拐入侧，被拐儿童可能遭受非法收

图12 市级拐出拐入空间分布图
Fig. 12 Municipal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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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劳动力及性剥削或犯罪工具等去向，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前述“西南拐出，华南、华
北拐入”“集中拐出，分散拐入”的特征。而区域间的地理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
口生育政策、社会文化观念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差异性“梯度力”则是产生推拉作用的重
要因素。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数据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考察了被拐儿童

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拐卖犯罪发生的时间、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在总量上被拐男童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体呈现低龄化特征。被拐年龄与性别

关系密切，存在大小两个交替出现的倒U型分布。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这与国际上
“被剥削”的认识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儿童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也存在差异。

（2）不论拐出地还是拐入地，乡村均多于城镇。拐卖犯罪在推—拉作用驱使下，被
拐儿童的主体迁移是从安全环境落后、儿童监护缺失、抚养压力巨大的乡村流向法律观
念淡薄、崇阳思想严重、收养需求强烈的乡村。

图13 拐出—拐入市域空间路径
Fig. 13 Municipal spatial route map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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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拐人数年变化波动较大，整体上呈现“倒勺状”演进态势，可分为四个阶
段。20世纪80、90年代的犯罪占总数的八成以上，由于公安部门打拐力度的加大和社会
反拐意识的增强，当前拐卖儿童犯罪呈现低发态势，当下中国儿童安全环境趋于好转。

（4）被拐人数年内变化态势与气温状况及空气质量关系密切，2-4月及 11月被拐人
数相对较低，5-10月则处于中高水平。1月和12月被拐最多，推测与人口迁移流动范围
和强度及犯罪份子搏年关有关。

（5）被拐时长为20年、22年、23年的人数位居前三，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九
成以上的被拐儿童找回需要10年以上，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被拐时
长随被拐年龄的增长呈现缩短趋势。8岁以后被拐时长有明显的下降，归因于其记忆能
力较好；14岁以后女童被拐时长又有所回升，归因于其反抗逃脱能力较弱。

（6）贵州、四川和云南、重庆、陕西、广东为拐出省域的第一和二等级；福建和河
南、河北、广东为拐入省域第一和二等级。贵州—福建等组对为拐出—拐入的高发省域
组对，福建、广东、河南三省存在相对突出的拐卖“回流”现象，拐卖犯罪的发生存在
地理邻近效应。西南及毗邻地区（贵、川、云、渝等）是主要的拐出地，华南及毗邻地
区（闽、粤等）和华北及毗邻地区（豫、冀、鲁等）是主要的拐入地，宏观上呈现“西
南拐出，华南、华北拐入”的“一源两汇”的空间格局。

（7）贵阳、重庆和遵义、绵阳、毕节为拐出市域第一和二等级，泉州和莆田、邯
郸、三明为拐入市域第一和二等级。贵阳—莆田等组对为拐出—拐入的高发市域组对，
重庆、泉州等地存在相对突出的拐卖“回流”现象，拐出拐入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

南半壁。

（8）拐卖儿童犯罪可被视为一类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其发生机制可用“推—拉

模型”进行解释，区域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梯度”差异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

图14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形成机制
Fig. 14 Formation mechanism diagram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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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讨论

从公益平台获取的成功案例数据量并不大，因此研究属于管中窥豹，旨在抛砖引

玉，亦是在犯罪数据难以获取的现实困境中的一次积极尝试。未来应注重多源数据和多

元方法的综合运用，分别聚焦拐出侧与拐入侧深度解析犯罪孕育环境，并针对两侧家

庭、罪犯、受害者及其社会关系开展调研与访谈，透视拐卖儿童犯罪发生的全过程，并

关注成功返乡群体的家、故乡与亲情重构及融入问题。

此外，结合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公安部门应始终保持高压打击状

态，同时增强（乡村）儿童的反拐能力及其监护人的防拐意识。其次，各地区须不断发

展经济水平和解放性别歧视思想，减小经济文化梯度差异，在大环境抑制拐卖的发生。

第三，拐卖儿童犯罪呈现“一源两汇”的特征，应针对重点区域采取“源汇双控”的强

力应对策略。第四，未来应重点针对伴随快速城市化出现的“空心村留守儿童”和“城

中村流动儿童”等高危人群开展防拐宣教和打拐防控。第五，拐卖大多为长距离跨区域

贩运，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寻亲存在复杂性和长期性，为此倡导“即时寻亲”“科学

寻亲”“理性寻亲”。最后，反拐法律与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评估对拐卖犯罪的影响，

收养制度的完善将有利于化解买方市场；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的普及，国民统一身份指

纹库的建立以及国家反拐预警系统的构建也将有助于寻亲、防拐和打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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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 based on "successfu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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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child trafficking has caused huge losses and damage to society and
familie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Current studies on the topic have
made little progres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verall knowledge,
particularly about the macroscopic feature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 Consequently, based
on 647 pieces of data for children who have successfully found their relatives, including
parents, through the online public platform "Baobeihuijia", the sociodemographic and
spatiotemporal featur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 were examined.
SPSS and ArcGIS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geograph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trafficking was for forced adoptio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trafficking of male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children. The trafficking a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ex, with younger ages at higher risk.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abused and the
probability of recovery is fluctuates notably with age. Trafficking migration happens more
frequently between rural areas. The amount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since 1930 generally
increased with some fluctuations and peaked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monthly changes
are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and air quality, and are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average period of captivity of a trafficked child is 21. 28 years, and
there is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length of captivity. The core area of
supply is concentrated in Southwest China, while the core areas of demand are concentrated in
South China and North China. The two crime flows have formed between the three crime
areas: the southern route was from Southwest China to South China and the northern route was
from Southwest China to North China. Much larger flows of child trafficking occur on the
southern route than on the northern route. Both supply and demand crimes occurred in the
southeast half of the Heihe- Tengchong Line. Child trafficking presented a geographical
proximity effect, and reflux phenomena occurred in several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gradient"
difference of the factor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s favorable to the "push- pull" effect of
trafficking migration.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levels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child trafficking;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trafficking route; formation mecha-
nis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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